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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鉴证报告 

 

致同专字（2025）第 442A003883 号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库

科技”）《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 

“专项报告”）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2022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编制 2024 年度专项报告，保证其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光库科技董事会的

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光库科技董事会编制的 2024

年度专项报告提出鉴证结论。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

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 2024 年度专

项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工作中，我们结合光库科

技实际情况，实施了包括了解、询问、抽查、核对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提出鉴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经审核，我们认为，光库科技董事会编制的 2024 年度专项报告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

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 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规范运作》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

光库科技 2024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光库科技披露年度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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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444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珠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曾用名：珠海华发实体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长沙晟农私募股权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票16,888,677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42.04

元。截至2020年12月1日止，本公司共募集资金70,999.998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294.59万元，募集资金净额69,705.41万元。截止2020年12月1日，本公司上述发行

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

“大华验字[2020]000728号”验资报告。 

截止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51,621.75万元，公司于募

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300.72万元；于2020年

12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1,621.75万元；截至2024年12月

31日，本公司使用7,3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归还。其余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在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储，截止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

余额为人民币13,953.24万元（含利息收入、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的净额3,169.57万

元）。 

2、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320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488,778股，募集

资金总额179,999,997.80元，扣除发行费用总额人民币4,685,842.27元，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175,314,155.53元。截止2024年3月14日，本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大华验字

[2024]0011000109号”《验资报告》。 

截止2024年12月31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11,123.17万元，其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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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人民币2,756.08万元；于2024年3月15

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1,123.17万元；截止2024年12月31日，

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6,512.77万元（含利息收入、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

104.51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度》经公司2015年第一届第五次董

事会审议并经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经2023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对其进行修改。 

1、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就上述2020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高新支行、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

于2020年12月7日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珠海高新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分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高新支行 
9550880222786900128 697,999,981.08 9,484,921.35 

活期存款及

结构性存款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高新支行 
9550880222786900218 --- 325.14 活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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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分行 
15389173990003 --- 71.67 活期存款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五洲花城支行 
8110901013201237061 --- 38,943.23 活期存款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五洲支行 
8078340000038396 --- 20,000,000.00 定期存款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五洲支行 
8078340000038647 --- 20,000,000.00 定期存款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五洲支行 
8078340000038442 --- 30,000,000.00 定期存款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五洲支行 
8078340000038418 ---  30,000,000.00 定期存款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五洲支行 
8078340000038345 ---  30,000,000.00 定期存款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五洲支行 
8078100000004849 --- 8,162.98 活期存款 

合计 ---- 697,999,981.08 139,532,424.37 --- 

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中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的差异，系理财收益、利息收入、账

户维护费、银行手续费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累计形成的金额。 

（2）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五洲支行 8078100000004849 账户为理财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2、根据《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就上述2023年度以简易

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本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高新科技

园区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高新支行、厦门国际银行珠海五洲支行开设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于2024年3月22日会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高新科技园区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高新支行和厦

门国际银行珠海五洲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子公司Advanced Fiber 

Resources (Thailand), Co., LTD在中国银行（泰国）股份有限公司拉察达分行开设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本公司于2024年3月22日与Advanced Fiber Resources (Thailand), Co., LTD、

中信证券和中国银行（泰国）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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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

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

不存在问题。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

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高新科技园区支行 
732878224455 175,314,155.53 359,484.45 活期存款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高新支行 
399060100100086210 --- 221,677.48 活期存款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高新支行 
399060100200035308 --- 10,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高新支行 
399060100200038684 --- 23,000,000.00 结构性存款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珠海五洲支行 
8078100000006744 --- 260,915.25 活期存款 

中国银行（泰国）股份

有限公司拉察达分行 
100000301097442 ---  121,246.87 活期存款 

中国银行（泰国）股份

有限公司拉察达分行 
100000301097453 ---  4,917,072.77 活期存款 

中国银行（泰国）股份

有限公司拉察达分行 
100000301019032 --- 26,237,660.00 定期存款 

汇丰银行泰国曼谷分行 002253318375 --- 9,607.37 活期存款 

合计 --- 175,314,155.53 65,127,664.19 --- 

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中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的差异，系理财收益、

利息收入、账户维护费、银行手续费累计形成的金额。 

（2）汇丰银行泰国曼谷分行002253318375账户为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三、2024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和附表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年度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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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或募投项目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

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附件： 

1、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0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附表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9,705.4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70.4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1,621.7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24年度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7,3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铌酸锂高速调

制器芯片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否 54,000.00 54,000.00  1,770.45   35,916.34   66.51  2026/11/30  -323.86  否 否 

2、补充流动资金 否 15,705.41 15,705.41   15,705.41   100.00  2020/12/1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69,705.41 69,705.41 1,770.45 51,621.75  74.06  — — — —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 

合计 — 69,705.41 69,705.41 1,770.45 51,621.75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1、本次募投项目延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4年 11月 30日延期至 2026年 11月 30日，延期主要原

因：本次募投项目是依据公司发展战略、业务需求和行业趋势综合评估后确定的，且在项目启动前已进行了

充分的可行性论证。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及外部市场需求变

化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在审慎考虑了所有相关因素后，决定适度控制投资节奏。基于谨慎性原则，并经过细

致研究，公司计划在不改变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的前提下，将募投项目预计完成日期延长

至 2026年 11月 30日。上述事项于 2024年 10月 22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募投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的原因：受宏观经济形势、国际贸易环境、产品更新换代等因素影响，传

统体材料铌酸锂调制器下游客户订单虽不及预期，但公司努力推动新一代薄膜铌酸锂调制器的产品研发与生

产工作。2024年公司积极推进铌酸锂高速调制器芯片和器件的研发工作，在多个应用领域推进国内外头部

客户的产品验证，部分新产品处于小批量生产及出货阶段，具体如下：（1）公司开发了用于长途骨干网相

干传输的薄膜铌酸锂驱动调制器（CDM），已在光通讯设备头部公司验证通过，正在进行小批量生产及出

货；（2）公司开发的用于数据中心以及 AI集群的高速光互连的 PAM-4薄膜铌酸锂调制器芯片在验证送样阶

段，下游客户开拓及产品验证进度有所延后；（3）用于微波光子的薄膜铌酸锂调制器 AM70产品完成开发，

已经被重点客户验证通过，正在小批量出货。 

上述因素综合影响导致募投项目产品的订单情况不及预期。受铌酸锂调制器下游客户订单不及预期影响，公

司募投项目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的累计产能利用率不及预测达产率。同时，因厂房建设及主要设备安装按

计划完成并转入固定资产核算，在相关折旧摊销等固定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产品未完全满产满销导致实际的

项目毛利率低于预期，上述因素综合导致募投项目净利润在 2024年未达到预期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下游客户的开拓以及新一代薄膜铌酸锂调制器产品的研发投入，光通讯和数据中心领

域的客户开拓均取得一定进展，目前已收到头部通讯、数据中心领域客户的小批量订单。另一方面，微波光

子领域的订单亦呈回升态势。随着未来几年，光模块从 800G向 1.6T和 3.2T升级，薄膜铌酸锂调制器的大带

宽优势将更加突出，未来光通讯对于成本、功耗、性能等要求会越来越高，而薄膜铌酸锂调制器凭借功耗、

成本、性能等多方位优势，有望随着速率升级，迎来份额快速提升。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于 2024年 4月 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

低公司财务费用，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5,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时公司及时将该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本公司使用 7,3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归还。其余尚未使用

的募集资金在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存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本公司于 2024年 4月 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

情况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5,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 12个月的银行结构性存款等产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之内有效。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尚有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五洲支行定期存款金额为 13,000.00万

元;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高新支行保本结构性存款 800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募集资金的余额为 13,953.24万元（含利息收入并

扣除手续费），其中，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的活期存款 153.24万元、定期存款 13,000.00万元、结构性存款

800万元。上述理财产品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同时具备较好的流动性，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

进行。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附表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531.4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123.1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123.1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泰国光库生产基

地项目 
否  12,610.00   12,610.00   6,201.75   6,201.75   49.18  2026/3/3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补充流动资金  否  4,921.42   4,921.42   4,921.42   4,921.42   100.00  2024/3/2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7,531.42   17,531.42   11,123.17   11,123.17   63.45  — — — —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 

合计 —  17,531.42   17,531.42   11,123.17   11,123.17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6年 3月 31日，延期主要原因:依据公司发展战略、业务需求和行业趋势综合评

估后确定的，且在项目启动前已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和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外

部市场需求变化以及设备采购延迟到货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在审慎考虑了所有相关因素后，决定适度控制投资节奏。基于泰国光库生

产基地项目的进度，公司经审慎研究决定，公司计划在不改变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的前提下，将募投项目预计完成

日期延长至 2026年 3月 31日。上述事项于 2025年 1月 27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前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光库泰国有限责任公司使用自筹资金人民币 2,756.08万元对募投项目进行了预先投入，已经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号为大华核字[2024]0011005830号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

告》。2024年 4月 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本公司于 2024年 4月 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5,000万元的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 12个月的银行结构性存款等

产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之内有效。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尚有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高新支行结构性存款金额为 3300.00万元，中国银行（泰国）股份有

限公司拉察达分行定期存款 365万美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募集资金的余额为 6,512.77万元（含利息收入并扣除手续费），其中：存

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的活期存款 589万元、定期存款 365万美元，结构性存款 3300万元。上述理财产品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同时

具备较好的流动性，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